
1

襄阳市美丽乡村建设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1

康玲

（湖北文理学院 管理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

【摘 要】: 襄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内容齐全，但其保护和传承现状令人堪忧。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与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利用美丽乡村建设的政策倾斜、资金支持与人们参与热情，寻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与传承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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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美丽乡村中劳动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积累与智慧沉淀。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不仅要给乡村一个美

丽的外表，更重要的是要提升其文化内涵。襄阳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其广袤的乡村有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在当

前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古村落、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迫在眉睫。

1 正确理解美丽乡村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

“非遗”与“美丽乡村”的同时提出不是巧合，而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彼此之间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1.1 美丽乡村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生存和发展空间

随着现代化进程和城镇化的加快，这些散落在乡村非物质遗产逐渐失去了生存的空间，乡村成为乡土文明的最后阵地，随

着美丽乡村的推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催生了文化自觉，社会对非遗价值的认同感逐渐提升，美丽乡村建设自然也承载了保

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空间、文化空间、创新空间、信息空间都在加大，美丽乡村建设为非

遗保护提供了政策支持、人才支持、保护动力支持及传承方式支持。

1.2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多数都来自于民间，其中大约 70% 散落在农村，农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宝库。继承、挖掘、利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当下的美丽农村建设有着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铸就美丽乡村的文化品格，使得每个乡村

富有个性和特色之美。继承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民俗文化是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的有力载体。合理有效地利用非物质文化

遗产资源，充分发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可以助力美丽乡村的文化产业发展。非遗保护还能提升美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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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文化自觉，从而更加自信地进行美丽乡村建设。

2 襄阳美丽乡村建设中的非遗保护与传承现状

截至 2016 年底，襄阳市已有老河口丝弦、襄阳花鼓戏、老河口木版年画、湖北越调、老河口锣鼓架子等 8 个国家级非遗

项目，刘秀传说、薅草锣鼓、玄门太极功夫等 23 个省级非遗项目，另有 83 项市级、315 项县级非遗项目。襄阳市的非遗类型

丰富，在十大类别里面都有，重点集中在传统音乐、传统舞蹈和传统技艺三方面。从非遗项目地域分布的广泛性来看，十大非

遗类别中，只有“传统音乐”和“传统舞蹈”在襄阳市所有行政区划里都有分布，其次是传统技艺类项目数量较大、除保康外

各地都有分布；“传统体育”分布范围最小，仅分布于襄阳市区和老河口两地。从非遗类别的地理集中度来看，襄阳、谷城及

老河口市总量最多，谷城“传统音乐”和“传统舞蹈”两个类别的非遗项目较多，分别达到 5 项和 7 项之多。“民间文学”和

“民俗”类项目保康和枣阳较多，均达到 3 项之多。“传统体育”和“传统医药”襄阳市区和老河口较多，各有 2 项。

虽然襄阳有着类型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非遗的真正保护与传承提上日程也就是近十年的事情，从 2006 年开始，襄阳

市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普查，正式开展非遗保护工作。但是直到美丽乡村建设的全面开展，非遗保护与传承

还是停留在普查与收录方面，而对于非遗的传承所做的事情很有限。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传承状况不容乐观.

首要问题就是文化传承环境恶劣。美丽乡村建设推动了经济产业的现代化，带来了人口的聚散转移，进而打破了乡村的封

闭性，年轻一代由于长期远离乡村，缺乏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使得原本依靠口耳相传的传统文化和依靠手手相传的传统技艺的

传承方式濒临危机。襄阳的一些非遗项目已经面临失传，如石花的奎面制作技艺、李氏漆器髤饰技艺等。此外，一些非遗项目

的传承人多半都已老迈年高，如果没有徒弟来学习，非遗项目也会绝迹。

其次表现在非遗保护与传承主体单一，传承渠道狭窄。非遗的提出也就是近十年的时间，全社会的非遗保护意识也就是最

近几年才形成，非遗的保护与传承主体单一，社会力量及公众参与的力度小，人数少，整体传承机制不完善。社会往往寄希望

于非遗部门，襄阳市直到 2015 年才成立了专门的非遗保护中心，而各个县市的非遗专业队伍也少的实在可怜。每年给予非遗传

承人的经费也是相当有限的几千元。由于非遗项目的经济效益有限，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基本靠有识之士的兴趣与非遗

传承人的坚持。“非遗”传承难的问题在全国均是普遍现象，襄阳多项“非遗”项目因难觅继承人，在传承人离世后濒临失传。

经济发达富裕地区采用的专项博物馆、地方文化园等方式形式在襄阳还很少见，美丽乡村非遗馆几乎是空白，更不用说其他传

承渠道的创新。

再次表现在非遗保护规划体系不健全，传承路径缺少保障。襄阳目前没有形成专门的非遗保护规划，也缺少乡村文化保护

与传承的相关立法保障，缺少规范性标准化的指导。为了更好的保护和传承“非遗”项目，北京、上海等城市已经把非遗融入

到现代教育体系中，湖北省内武汉、荆州等地，也邀请非遗艺人走上了高校讲台，但是目前将非遗的知识纳入地方教材在襄阳

还是一个空白。在美丽乡村打造时也由于各种认识限制，对于非遗的保护重视不够，美丽乡村建设更多的是重视外在的建设，

如硬化、美化、洁化、序化等，均侧重外形。看到的比较直观，而各种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很多是内化的，如传统口头文学以

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传统习俗等，很多融于生活之中，不容易直接看到，阻碍了非遗在美丽乡村建设中作用的发挥。

3 襄阳美丽乡村建设中非遗保护与传承的路径选择

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深入，人们越来越重视非遗在美丽乡村文化建设中的价值，在完成乡村外在环境改造的同时开始着手

非遗的保护与传承。

首要的就是加强政府的主导作用。非遗保护与传承政府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关键体现在政策的引导、规划的制

定及资金的支持上。襄阳市政府应将非遗保护纳入政府规划中，借助打造“四个襄阳”中文化襄阳的机会，形成非遗保护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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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政策；借助美丽乡村建设的机会，配套落实专项经费用于乡村非遗的保护、宣传及传承工作。同时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管理机构和专业队伍建设。大力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人才，提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水平。

第二就是非遗保护主体多元化，重点突出农民的主体地位。农民是美丽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

最重要力量，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通过对广大农民群众的教育

和宣传，培养他们尊重和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引导和鼓励他们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充分发挥扎根基层的乡土文化能人、民族

民间文化传承人的带动作用，襄阳目前有 85 位非遗项目传承人，通过他们收徒弟、组团队，加上各级非遗保护中心工作人员的

努力，襄阳的非遗保护队伍在逐步壮大。积极组织各类非遗赛事、展览、培训和交流活动，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知名度和关注

度，并注重对青年一代的引导和培养，合理安排民间艺人定时定期地走进校园教授传统技艺，让非遗与美丽乡村建设成为大家

的共识。

第三，合理开发襄阳市非遗旅游资源，促进文化活态传承。非遗传承，应该是以生活为载体的活态传承。襄阳的非遗有一

半以上都是在老百姓中广为流传的表演艺术类项目，是草根艺术的精华，集知识性、趣味性、观赏性和体验性于一体，襄阳可

以借鉴其他地区的成功经验，打造非遗特色载体如借助社会力量建设非遗场馆，生活化方式恢复民俗节庆活动类非遗活动，舞

台化再造民间表演艺术类非遗旅游产品，商品化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旅游商品，情境化口头传统表现类非遗的旅游氛围，让襄

阳非遗走进社会，走近民众，让非遗在广大百姓耳濡目染间深入人心。

襄阳市的广大乡村有着丰富又极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在美丽乡村建设中，非遗保护要做到多部门结合，加强领

导，创新思路，落实举措，上下协作。要建立专门的领导小组，在定期召开协调会议的基础上，加大部门与部门、部门与乡村

之间的交流联系，把非遗保护作为重要工作内容来抓，协同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在具体工作中，要争取广大农民的支持，使非

遗项目保护顺势而动，使襄阳的美丽乡村真正成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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